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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经纬 

 

恶犬小区内伤人物业公司要担责吗 
 

专家法律解读四川一幼童遭大型犬撕咬事件 
 

本报记者  赵丽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10月 16日上午，四川成都崇州市一小区内发生大型犬撕咬女童事件，引发社会热议。 

    当日晚些时候，崇州警方发布通报：邓某与女儿唐某在小区楼下行走时，遇一黑色犬只和一

白色犬只，黑色犬只对唐某发起攻击，将其咬伤。经诊断，唐某全身多处咬伤，右肾挫裂伤，右

侧肋骨骨折。经全力救治，已完成伤口清创手术，生命体征平稳。医疗救治专家组将根据检查情

况完善后续医疗救治措施。 

    据媒体报道，有参与会诊的医生说：“两岁多孩子的皮肤娇嫩，整个右侧是多达 20多处的咬

伤，最长的有 8厘米，真是让我不忍直视。” 

    人们在同情女童、谴责恶犬伤人的同时，不禁发问：犬主人是否涉及刑事责任？此事发生在

居民区，物业公司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各地出台的养犬条例如何不流于形式⋯⋯为此，《法治

日报》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 

    焦点一 

    恶犬主人应负什么责任 

    “从网上流传的监控视频看，黑色犬没有拴狗绳，且没有看见狗主人采取任何安全措施。根

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狗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消除危险等民事责任。侵权责任

属于民事责任，被侵权人可以要求犬主人赔偿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曾接触过此类案件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说。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

轻责任。 

    “通俗理解这段法条的含义，就是在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受害者有故意或者过失惹狗的情况

下，推定犬主人承担全部责任，即把民事责任的举证义务，从被害人转移到犬主人身上，倾斜保

护受害人的立法理念十分明晰。”常莎解释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日，派出所民警来到该小区排查。民警称，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涉事

犬只是一条罗威纳犬，有主人。 

    公开资料显示，罗威纳犬身体强壮，动作迅猛，气势强悍，攻击性强，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敌

意。罗威纳犬攻击时冲击力猛、咬合力强，撕扯凶狠，助训员往往被冲倒且被咬部位有触电的感

觉。因为其品种性格也较为不稳定，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和管理。 

    正因为如此，记者注意到，重庆市、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南京市等地的禁养犬种目录

中都包括罗威纳犬。而在事发地成都，禁养的 22种烈性犬中并不包括罗威纳犬。 

    但根据《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养犬人应当对犬只拴养或者圈养，妥善管理犬只；养犬人

携犬出户，应将犬只装入犬笼子、犬袋或者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犬绳牵领；禁止个人饲养

烈性犬、大型犬。 

    一些网友提出，“犬主人应该负刑责”。10 月 17 日，崇州市联合调查工作组发布情况通报，

称目前警方已对该事件立案侦查，并对黑色罗威纳犬主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对此，常莎分析说，如果犬主人未履行看管义务，导致禁养犬或者烈性犬等犬只伤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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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后果的，或构成下列罪名而承担刑事责任： 

    第一种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刑法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若犬主人明知或应当明知自己饲养的为禁养犬或者烈性犬种，危险性高，仍未尽到看管义务，

导致该犬伤害不特定的公众，且造成重伤或死亡结果的，则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

处。但适用该罪要求犬只对不特定的公众产生了危险，因此若涉事犬只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较为

短暂，则可能无法构成该罪。 

    第二种是故意伤害罪。根据刑法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者管制。若犬主人故意指使犬只咬伤他人，且造成了轻伤以上的结果，则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

饲养人的刑事责任。对于造成重伤结果的，应当加重处罚。 

    第三种是过失致人重伤罪。根据刑法规定，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若犬主人饲养禁养犬或烈性犬，且没有尽到看管义务，导致犬只咬伤他人，且造成重

伤结果的，可以以过失致人重伤罪追究饲养人的刑事责任。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要落实伤人犬饲养者的第一责任，应该进行惩罚性赔偿。”西南政法

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杨尚东说，若发生犬伤人事件，相关行政部门要及时惩戒，发挥法律的震

慑作用。倘若发生大型犬、烈性犬伤人事件，如果涉嫌触犯刑法，公安机关应介入调查，追究饲

养人、管理人刑事责任；如果是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应该及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予以惩戒。 

    焦点二 

    物业公司是否承担责任 

    事件发生后，不少人提出，物业公司应该担责，“如果是有主人的狗，那么物业公司没尽到

规范狗主人拴绳的责任；如果是野狗，物业公司又怎么把野狗放进小区了”？ 

    被咬女童的母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下一步将追究小区物业公司和犬主人的责任。 

    那么，物业公司在该事件中究竟是否应该担责呢？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叶刚说，物业公司对小区居民的人身安全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判断物业公司是否应对此事承担责任，主要是看物业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民法典

规定，物业服务人应当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安全。 

    “若伤人犬有主人，物业公司对规范养犬有劝导义务，但恐怕很难要求物业公司承担侵权责

任。物业公司并非有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其对于小区居民的管理权来源于物业服务合同，对狗主

人的规范亦没有强制力。因此，只要物业公司尽到了劝导规范的义务，一般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王叶刚说，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民法典规定，对于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

务人应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若伤人犬为流浪狗，并无主人，那么物业公司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需承担侵权

责任。当物业工作人员发现或业主告知小区内存在流浪狗时，应采取抓捕、驱赶等防范措施以维

护业主人身安全。若有证据证明物业公司发现无主禁养犬长时间出现在小区内，却未采取任何措

施的，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王叶刚补充道。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翟业虎也表示，大型犬在小区伤人，如果物业公司没有重大过失、没

有故意不进行汇报、不采取相关的协助措施等，物业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

其应该做的是给予适当提示，比如饲养人未拴链子遛狗、高峰时间带犬乘电梯等。物业公司的职

责是协助有关部门开展养犬管理工作，发现有关异常情况，可以向公安机关或者城管执法部门汇

报。 

    北京市律师协会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包华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如果案涉项

目物业服务人曾公开就养犬事宜作出过有利于业主的服务承诺，则该承诺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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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物业服务人应当予以履行；未全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公司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应的服务。

物业公司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如果小区内流浪狗伤人，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需要承担过错责

任。受害者可以主张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来起诉物业公司。”常莎说。 

    她提出，虽然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不能够对小区内有主人的禁养犬采取强制的管理措施，

但并不意味着物业公司不能采取相关的管理措施。比如，可以对小区内业主养狗情况进行登记，

对违规喂养禁养犬的业主进行劝说，并将小区内禁养犬的喂养情况告知其他业主。同时，对于出

现在小区内的无人看管的犬，应当及时联系饲养者并提醒其他业主。对于无主犬，应当承担起驱

逐和提醒的义务，尽到安全保障责任。 

    焦点三 

    养犬条例如何落到实处 

    近年来恶犬伤人事件频发，背后原因为何？ 

    王叶刚分析，一是部分饲养人不遵守养犬规则；二是行政执法作用不显著，对于犬只伤人，

大部分人第一反应是要求民事赔偿，而非向有关行政部门举报，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行政执

法启动率低。 

    “第三，受害者举证难，索赔不易。民事诉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发地点无

摄像头或其他人经过时，很难证明侵权事实，若饲养人不在现场，也很难确定其身份。”王叶刚

说，实践中若无直接证据，受害人可以向法院提供报警记录、医院病例等间接证据，由法院综合

判断，间接证据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法院会支持受害人的赔偿请求。 

    受访专家发现，虽然各地制定了养犬地方法规或规章，但实践中违法养犬行为大量存在，以

至于“法难责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养犬管理执法部门不统一或没有养犬管理的专

责机关，导致有些执法部门连专门执法人员和经费保障配备都难以落实到位。此外，有些执法部

门执法意愿不强、动力不足。 

    “执行难是导致文明养狗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主因。”常莎说，一方面由于人们普遍选择

在小区内遛狗，因此行政机关工作人员难以对养狗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养狗人

数众多，若单纯依靠行政机关的监管，不仅执法成本高昂，且很难持续性监管。尽管养犬问题已

经被许多城市写入地方性法规，但具体由谁来执行，市民应该向哪个部门投诉，仍需进一步明确。

同时，部分地区还存在处罚额度过低的问题，导致违法成本低，威慑力度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不能因为养狗问题多发，就否认市民养狗的正当性，也

不能污名化动物伴侣存在的意义，但养狗人应保持应有的养狗素养，比如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为

宠物狗拴犬链、戴嘴套等。 

    “城市中人员密集，公共空间有限，一定要依法养犬。各地应当及时修订养犬管理法规或规

章，作出更加细化的规定，尤其要强化养犬行为主管部门的职责，建立有效的监管执法机制，改

变当前‘重收费、轻监管’的局面。”常莎说，为改变这一情况，应当首先从完善立法入手，通

过明确养犬监管部门及其责任，细化执法流程，以提升执法效率和执法质量。同时，还应当注重

构建持续性的监管机制，将养犬监管常态化，既要在监管过程中“抓典型”，发挥典型案例的警

示作用；又要“放长线”，将监管融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中。 

    此外，受访专家还建议，充分发挥基层社区的力量，授权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协助执

法部门参与管理养犬事务。 

    “由于不文明养狗行为主要发生在社区，因此授权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协助执法部门，

能够大幅减轻行政机关的执法压力，并提升监管效率和质量。物业工作人员通常率先发现业主违

规养犬，但实践中由于缺乏执法权而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和管理。”常莎说，物业公司、

居委会等在没有执法权的情况下，可以积极配合职权部门落实执法效果，同时物业公司应主动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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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业主的养犬情况，组织业主并联合居委会、业委会成立文明养犬的自律组织，鼓励业主之间相

互监督。 

    杨尚东建议，行政部门应从加强普法教育、事前监督和信息化角度提升城市治理的水平与能

力。 

    “从实践情况看，哪些犬类普通家庭可以饲养，哪些不能，饲养有关宠物需要遵守哪些规定，

居民并非都知晓，因此加强法律宣传很有必要。”杨尚东说，还应理顺管理机制，部门之间加强

沟通、联系。公安部门、城管部门、小区物业应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一旦有违法行为，

及时处理。同时，理顺物业公司和居民之间关于宠物饲养的责任关系，在城市小区内，养狗的管

理责任一定要落实到人、到岗。此外，要不断提升信息化水平，养犬的家庭应及时对饲养犬的行

为定期登记、汇报，行政部门也应及时更新、分享相关信息，增强监管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